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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第三者資訊提供制度簡介 ] 
 

美國新修正之 Leahy-Smith America Invents Act (AIA)自 2012

年 9月 16日起實施，其中對以往的第三者資訊提供制度已大幅緩和，

使得該制度之利用度更加容易。以往的第三者資訊提供制度對資訊提

出之期間原則上僅限於申請日起 2個月內，因此其限制較嚴而利用頻

率低。2012年 7月 17日 USPTO公佈新的第三者資訊提供制度，其提

供對象包含一般專利申請案、設計專利申請案、植物專利申請案、繼

續申請案等等。資訊提供者必須非 IDS提出義務之第三者。又提供資

訊者雖可以匿名或以律師名義提出，惟提出人則必須署名。 

 

又資訊提供之期間必須在下列 1)或 2)項中較早之日前，即 

1) 核准審定書之發送日； 

2) A)公開日起 6個月內或 B)第一次 OA發送日之較遲之日期。 

 

第三者提出資訊時必須準備下列文件： 

1) 提出資訊之表列； 

2) 所提出資訊其和該專利相關性之簡單說明； 

3) 美國專利以外之文獻必須提出英譯本； 

4) 非專利刊物必須列出其著者、題名、頁數、公告日期、發行者、

發行地等資訊； 

5) 陳述書陳述其非 IDS提出之義務人且所提出之資訊合於相關之法

令； 

6) 所須費用（3件以下免費，每 10件美金 180元）。 

 

美國 USPTO之審查官收到此資訊提供書後會通知專利申請人，但

專利申請人並無回覆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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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美國第三者資訊提供制度其利用程度雖比以前寬鬆，惟是否

有用，亦有人持疑問之態度，因為第三者雖提出資訊但審查官會否採

用不得而知，而且以後資訊提供者對審查情形亦難以參與或知悉，尚

且如該資訊被提供而審查官審查時未予採用，則以後要再利用此一資

訊於訴訟程序中則變成不易，甚且如因提出此資訊而專利申請人藉此

而補正其申請專利範圍時，則反而使其權利變成更堅強。惟如同業或

競爭業者之第三者不擬該案被核准或在以後花費鉅額於撤銷訴訟中

，第三者資訊提供制度則似為一不錯之選擇。 


